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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3时05分开会。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秘书长关于苏丹和南苏丹的报告

主席（以英语发言）：根据安理会暂行议事规

则第37条，我邀请苏丹代表参加本次会议。

安全理事会现在开始审议其议程上的项目。

安理会成员面前有文件S/2019/879，其中载有

美利坚合众国提交的一份决议草案的案文。

安理会准备对面前的决议草案进行表决。我现

在将该决议草案付诸表决。

进行了举手表决。

赞成：
比利时、中国、科特迪瓦、多米尼加共和国、

赤道几内亚、法国、德国、印度尼西亚、科威

特、秘鲁、波兰、俄罗斯联邦、南非、大不列

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

主席（以英语发言）：决议草案获得15票赞

成。决议草案获得一致通过，成为第2497（2019）

号决议。

我现在请希望在表决后发言的安理会成员发

言。

查尼先生（印度尼西亚）（以英语发言）：

我们欢迎以协商一致方式通过第2497（2019）号决

议，将联合国阿卜耶伊临时安全部队（联阿安全部

队）的任务期限及其对联合边界核查与监测机制的

支助延长六个月。 

印度尼西亚认可联阿安全部队在阿卜耶伊以及

苏丹和南苏丹边境地区的维稳作用。我们支持安理

会决定维持联阿安全部队的核定兵力上限，并敦促

苏丹和南苏丹全力支持联阿安全部队部署人员。

联合国维和行动越来越多地负责在极具挑战

的恶劣环境中行动，联阿安全部队也不例外。秘书

长关于阿卜耶伊局势的最新报告（S/2019/817）证

明，联阿安全部队面临着严重的支助挑战。由于联

阿安全部队是维持和平行动中最偏远的特派团总部

之一，它所需的物资、基本服务和其他能力无法就

近取得。更不用说当前阻碍其人员执行任务的困难

地形和天气条件。

今天，我国代表团要正式提出以下几点。 

第一，联合国维和行动在得到充分的政治、财

政和物质支持时才最有实效。第2436（2018）号决

议恰当地确定了对有效执行维持和平任务有直接影

响的几个关键因素，包括定义明确、现实、可实现

的任务，以及充足的资源、培训和装备。

第二，联合国的维和工作将始终是一项集体责

任，所有利益攸关方都要发挥作用。

第三——这是我国代表团一再强调的一点——

是联合国与部队派遣国和警察派遣国开展定期、及

时和有意义的磋商的重要性。事实上，部队派遣国

和警察派遣国不仅必须始终参与特派团任务授权的

讨论，还必须参与制定业绩标准和维持最高的行为

和纪律标准。对于本国人民为和平事业冒着生命危

险的国家，始终应该适当询问它们的意见，这完全

合乎逻辑。

我们感到遗憾的是，我提出的所有要点都没有

反映在决议中。我们相信，如果决议适当提及我刚

才强调的一些问题，它原本可以更加有力。我们期

望，今后会有充分的机会进一步讨论所有其他联合

国特派团的这些问题。作为安理会最大的部队派遣

国和警察派遣国，我们充满决心，并准备好尽自己

的一份力，促进加强联合国维和工作，包括分享我

们的经验和专长。

巴尔金先生（美利坚合众国）（以英语发言）：

苏丹和南苏丹在推进本国重要的政治过渡的同时，

绝不能忘记阿卜耶伊和两国边界一带的局势。有鉴

于此，美国感谢安理会成员努力确保联合国阿卜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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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临时安全部队（联阿安全部队）能够在阿卜耶伊

地区提供安全，并支持联合边界核查与监测机制。

我们要特别感谢埃塞俄比亚向联阿安全部队派

遣部队。要是没有埃塞俄比亚在阿卜耶伊的努力，

就不可能维持稳定的安全局势。

为阿卜耶伊制定临时的安全和行政安排、解决

其最终地位问题并就边界争端达成协议，对于支持

南苏丹和苏丹的长期和平努力至关重要。但除此之

外，阿卜耶伊人民理应过上和平的生活，无需害怕

像11月初杀害了9名平民那样的袭击。美国谴责这

种不可接受的暴力行为。这次事件令人警醒地认识

到，联阿安全部队在保护平民和稳定该地区局势方

面发挥着关键作用。 

随着本次延长任务期限，安全理事会重申了立

场，即联阿安全部队最有能力通过部署警察部队、

加强文职部门以及缓解南苏丹和苏丹对特派团的后

勤限制，确保阿卜耶伊的安全。我们还鼓励非洲联

盟恢复调解努力，这将有助于加快解决悬而未决的

政治问题。我们承诺与苏丹和南苏丹政府密切合

作，执行延长后的任务授权，并呼吁它们配合我们

支持其关于阿卜耶伊和边界相关问题的谈判。

最后，我们呼吁安全理事会成员加强双边努

力，鼓励南苏丹、苏丹和非洲联盟在阿卜耶伊问题

上保持势头，并解决未决的边界问题。通过这样

做，安理会可以表明它对该区域的承诺，尤其是对

生活在阿卜耶伊和经由阿卜耶伊移民的民众的承

诺，希望他们能找到和平、安全和尊严。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苏丹代表发言。

西迪杰先生（苏丹）（以阿拉伯语发言）:主席

女士，我谨借此机会祝贺贵国担任安全理事会本月

主席。我祝你一切顺利。请允许我祝贺你的前任南

非常驻代表在该国担任安理会10月份主席期间所做

的努力。

首先，我谨感谢安全理事会秉持合作和共识精

神，这种精神今天促使各位成员通过了关于将联合

国阿卜耶伊临时安全部队（联阿安全部队）任务期

限再延长六个月的第2497（2019）号决议。我也要

感谢执笔方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团努力推动关于该决

议草案的谈判。我借此机会重申，我国承诺与联阿

安全部队合作，使其能够根据第1990（2011）号决

议和其他后续决议执行任务。我还要重申，我们承

诺与安全理事会和执笔方美利坚合众国合作，实现

我们维护和促进阿卜耶伊和平的共同目标，并承诺

建立多项联合机制，根据两国所签署协议的规定，

就阿卜耶伊的最终地位达成协议。

请允许我强调我国有关2011年《关于阿卜耶伊

地区临时行政和安全安排的协定》重要性的立场。

这是阿卜耶伊所有相关安排，包括部署联阿安全部

队的基础。《协议》双方——苏丹政府和南苏丹前

政府即苏丹人民解放运动——自2011年7月9日起商

定，在阿卜耶伊地区的最终地位问题按照第1990

（2011）号决议规定得到解决之前，该《协议》

一直有效。双方还商定，不经过苏丹、南苏丹和联

阿安全部队唯一部队派遣国埃塞俄比亚这三方的批

准，不得修订联阿安全部队的任务授权。因此，我

国将继续与联阿安全部队和其他所有相关方开展合

作和协调。

我们呼吁安全理事会和国际社会与双方，即苏

丹政府和南苏丹政府合作并支持它们建立三个联合

机构，即警察、立法机构和执行委员会。这是实现

阿卜耶伊同胞安全、稳定和福祉的唯一手段，也是

按照2005年《全面和平协议》和2011年《关于阿卜

耶伊地区临时行政和安全安排的协定》的规定就阿

卜耶伊最终地位达成协议的唯一途径。

最后，我谨重申，我们感谢并赞赏所有与我们

合作并耐心听取我国对刚刚通过的决议所涉事项的

意见的安全理事会成员。我们感谢所有帮助促进联

阿安全部队工作的人，特别是埃塞俄比亚联邦民主

共和国、联合国、非洲联盟（非盟）和平与安全理

事会、非盟委员会、非盟苏丹和南苏丹问题高级别

执行小组、以及联阿安全部队的所有工作人员。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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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重申，苏丹承诺与联阿安全部队合作，使其能

够顺利执行任务。

下午3时15分散会。


